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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交规〔2018〕201 号  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明确企业投资建设的 
港口项目建设管理工作分级 

管理权限的通知   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广州、珠海、汕头、惠州市港口

(务）管理局：  
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“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”改

革要求，加强政府职能转变，进一步理顺企业投资建设的港口项

目建设管理程序，根据《港口建设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2018

年第2号）、《广东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（2017年本）》（粤

府〔2017〕113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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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基础设施供给侧结构改革实施方案配套文件的通知》（粤府办

〔2017〕58号）和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、下放和委托管

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》（粤发改规〔2017〕10号），现就

企业投资建设的港口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的分级管理权限通知如

下：  

    一、企业投资建设的煤炭、矿石、油气专用泊位和集装箱专

用码头项目核准事项已由省投资主管部门下放和委托地级以上市

投资主管部门实施，企业投资建设的其余港口项目实行备案管理。

按同级立项审查的原则，企业投资建设的港口项目可行性研究报

告、项目申请报告审查工作由港口所在地的地级以上市交通（港

口）行政管理部门负责。 

二、按照粤府办〔2017〕５８号文和港口项目建设程序要求，

省发展改革委核准的７万吨级以上港口项目初步设计审批、项目

勘察设计及主体工程招投标管理由厅负责，项目监理及其他工程

（含配套附属工程、建设期维护、有关专项论证及试验监测）的

招投标管理由地级以上市交通（港口）行政管理部门负责。７万

吨级及以下（含７万吨级）港口项目初步设计及后续建设管理工

作由地级以上市交通（港口）行政管理部门负责。 

三、各地级以上市交通（港口）行政管理部门要按照有关法

律、法规严格履行职责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并及时出台或调整相关

办事指南，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。 

四、各地级以上市交通（港口）行政管理部门应及时将港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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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建设管理情况书面报厅，建设管理情况应包括年度计划建设

项目的进展情况、本季度完成“工可”审查和设计审批的项目情

况等内容。厅将适时对相关工作开展监督检查。 

五、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实行，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明确

企业投资建设的港口项目建设管理工作分级管理权限的通知》（粤

交规函〔2016〕1877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2月 27日 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
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国土资源厅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

厅、省环境保护厅、省海洋渔业厅、广东海事局，

省交通运输规划研究中心。 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2018 年 2月 28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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